附件1：
普通发票种类及使用范围

1、发票换票证

(使用范围：按总局规定。票样略)

2、内蒙古自治区税务机关代开发票

(总局统一规定的式样，规格：210×140mm，共三联，使用范围：税务机关代开普通发票)

3、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

(总局统一规定的式样，规格：241×178 mm，共六联，使用范围：机动车零售，一车一票)

4、银行代收费业务专用发票

(总局统一规定的式样，规格：190×127 mm，共二联，使用范围：银行代收费国税业务)

5、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

(总局统一规定的式样，规格：241×178 mm，共五联，使用范围：二手车交易)

6、内蒙古自治区成品油销售卷式发票

（规格：127×76 mm，共二联，使用范围：成品油销售）

7、内蒙古自治区商业销售卷式发票（1）

（7至12为商业卷式发票,共有6种，全部为二联。前三种为“定长”的，即长度为127mm，宽分别为：57、76、82mm；后三种为“不定长”的，即长度根据打印内容多少而定，宽分别为：57、76、82mm。使用对象主要是商业行业的电子收款机，以及今后推行的税控收款机。）

8、内蒙古自治区商业销售卷式发票（2）

9、内蒙古自治区商业销售卷式发票（3）

10、内蒙古自治区商业销售卷式发票（4）

11、内蒙古自治区商业销售卷式发票（5）

12、内蒙古自治区商业销售卷式发票（6）

13、内蒙古自治区微机统一发票（1）

（13至14为多行业统一微机发票，共三联。“13”为小尺寸，规格：150×93mm。“14”为大尺寸，规格：190×127mm。使用范围：非一机多票且适合使用机打票的纳税人。开票软件由税务机关免费提供给纳税人使用。）

14、内蒙古自治区微机统一发票（2）

15、内蒙古自治区工商业销售裁剪发票（1）

（15至16为工商业裁剪手工版发票，规格：190×105 mm，共三联，“15”为百元版，“16”为万元版。使用范围：工商业。）

16、内蒙古自治区工商业销售裁剪发票（2）

17、内蒙古自治区加工修理修配裁剪发票（1）

（17至18为加工修理修配裁剪手工版发票，规格：190×105 mm，共三联，“17”为百元版，“18”为万元版。使用范围：加工修理修配业。）

18、内蒙古自治区加工修理修配裁剪发票（2）

19、内蒙古自治区定额统一发票（1）

（19至23为定额发票，规格：190×82 mm，同版面二联，面额分别为10元以下手工填写、10元、50元、100元、500元。使用范围：经营规模较小的个体工商户。各盟市局可根据具体情况安排使用。）

20、内蒙古自治区定额统一发票（2）

（10元版）

21、内蒙古自治区定额统一发票（3）

（50元版）

22、内蒙古自治区定额统一发票（4）

（100元版）

23、内蒙古自治区定额统一发票（5）

（500元版）

24、内蒙古自治区农产品收购发票

（手工版发票，规格：190×105 mm，共四联。使用范围：一般纳税人收购农产品并作为税款抵扣凭证。）

25、内蒙古自治区农产品收购微机发票

（微机发票，规格：240×100 mm，基本联次为四联。使用范围：一般纳税人收购农产品并作为税款抵扣凭证。微机开具，开票软件暂由纳税人自行开发）

26、内蒙古自治区非抵扣收购发票

（手工版发票，规格：190×105 mm，共三联。使用范围：收购环节使用，但不作为税款抵扣凭证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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